公告
自97年02月25日（一）起至97年02月27日（三）止，攜帶收據換取乘車證及尚未辦理車票者，於上午10:00起至下午放學前，在停車場交通車服務處換取車票或登記搭車。 
並於97年02月29日(五)於上午10:00起至下午放學前，在停車場交通車服務處繳費，逾期不保留車位及車次，請同學注意自身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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